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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具体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基本情况 

为了顺利推进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工作，拟提请股东会授予董事会全权

办理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一切有关事宜，具体如下： 

1.履行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程序，包括向深交所提出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股票的申请，并于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后向深交所提出上市申请。 

2.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包括发行时机、发行对象、

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定价方式、发行方式等。 

3.制定、审阅、修订及签署本次发行的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招股说明书、

招股意向书、保荐协议、承销协议、上市协议、发行公告及其他有关文件。 

4.在股东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进行调整，包括但不

限于对项目投资进度的调整。 

5.根据需要在发行前确定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6.在本次发行完成后，根据各股东的承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办理股权登记结算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托管登记、流通锁定等事宜。 

7.根据本次发行情况，相应完善《广东东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

及其配套制度文件并办理有关变更登记等手续。 

8．在发行有效期内，若股票发行政策发生变化，根据新政策的要求修改发

行方案并继续办理本次发行事宜。 

9．其他上述虽未列明但为本次发行所必须的有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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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授权有效期为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二、 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9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具体事宜

的公告》。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 备查文件 

《广东东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广东东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13 日 


